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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113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審簡章  

 

壹、 甄選依據： 

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、本校師資培

育獎學金甄審作業規定。 

貳、甄選名額：1 名   

參、獎學金金額： 

    新台幣 8,000 元/月，自錄取次月起請領，除教育部及本校另有規定外，至

該學年度結束為原則。 

肆、申請資格：符合以下各項資格： 

一、本系 113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三以上具正式師資生資格之在學師資生（不含海

外交換生、休學生、保留學籍生、延畢生、畢業生、退學生、師資培育公費

生、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等）。 

二、學士班學生：歷年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列班級排名前 50%。 

研究所學生：在學期間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達 GPA 3.5 以上，且每學期各 

科成績均應達 B+以上。 

伍、申請時間： 

    即日起至 113 年 9 月 5 日(星期四)下午 17 時止(逾時不受理)。 

陸、申請方式： 

一、書面報名。 

二、申請學生請依限檢附下列資料，向本系系辦公室沈助教提出申請。 

    (一)甄選申請表(如附件 1）。 

    (二)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    (三)歷年學業平均總成績班級排名名次證明書正本(學士班申請者始需檢 

        附)。 

    (四)如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，請另檢附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 

        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。（證明書上需記 

        載申請學生姓名）。 

    (五)其他有助於證明個人從事中學教育或圖文傳播教育之經歷。 

柒、申請流程： 

申請截止日後，即由本系進行資格審查，並於 113 年 9 月 6 日(星期五)下 

午 5 時後，於本系網站公告合於資格審查者應試(面試)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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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甄選方式（應含應試項目、配分比重、及成績計算等） 

一、學業成績(佔 50％)、面試(佔 50％)，合計 100 分。 

二、當甄選總成績遇有 2 人以上相同時，以面試成績較優者優先錄取。 

玖、甄試日期/地點 

一、日期：預定 113 年 9 月 9-10 日辦理 (確定日期於 9 月 6 日公告系網頁)。 

二、地點：圖文傳播學系系辦會議室辦理(逾期未報到者，視同自動放棄，不得 

    異議)。 

拾、錄備取規定 

本甄選列錄取生 1 名、備取生數名，送本校師資培育學院(以下簡稱師培學

院)提請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審議後，由師培學院於 113 年 9 月 20 日(五)18

時前於該學院網頁公告錄取及備取名單(相關資訊及細節請逕行至該學院

網站公告事項查詢，不另行通知)。 

拾壹、錄取生之放棄與備取生遞補 

一、錄取生之放棄：如有錄取生欲放棄，需於 113 年 9 月 23 日(一) 12 時前向 

    系助教提出。 

二、備取生之遞補：如有錄取生放棄之遺缺，由本系備取生依序逕行遞補。 

拾貳、其他重要規範 

一、受領本獎學金之學生，後續應依本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及師資培育獎學金 

    受獎學生輔導實施計畫、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 

    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，敬請詳閱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二、本系有權進行本簡章之解釋，對本簡章有疑義者應依本系解釋為準。 

三、依據教育部規定，本獎學金不與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重複請領， 

    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對於本獎學金錄取後之受領金額、權利、義務、檢核及輔導等事宜，請洽本 

    校師培處實習輔導組。 

拾參、附件 

一、甄審申請表附件 1 

二、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附件 2 

 


